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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發 林林林 若發發發發 策策策 若發發發發 (02)2722-2002 

主主 以公中公中公中公公公以以公公公公95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以年年年年不

符符符符 第第符 第47符 事不若事發 94/08/30

說明

1.事不若事發:94/08/30 
2.若事緣以:為能年即發準確評估年年年年年以，以年加允當表達財年狀況及經營年果不 
3.因應措施:預年於公公95年年起年年會年原則，將年年年年年以年年年年以移動 
林以法改為先進先出法，此年年案業經中公中公中公公公以以公公94年8月30發第第屆 
第四次董事會決議若過，將於公公94年底前依規定提報年發局等主管機關不 
4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不 


